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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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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18%，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事项概述

因房地产项目开发融资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荣昇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平湖荣昇置

业” ）接受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项目开发贷款。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

房地产业务开展，公司为“平湖荣昇置业” 的上述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3.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其他担保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所持子公司

股权质押、土地使用权或在建工程抵押等，具体以实际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担保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平湖荣昇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

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14日、2021年1月5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分别于

2020年12月16日、2021年1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06） 和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2021年度公司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50亿元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50亿元的担保。 在担保预计

对象及额度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之

同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根据担保预计情况及相关授权，本次公司为

“平湖荣昇置业” 提供担保的事项属于公司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在

授权的250亿元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审批决定。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单位：万元）

担保方

授权担

保对象

本次被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经审批

总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

使用

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是否关

联担保

荣安地

产股份

有限公

司

资产负

债率≥

70%的

控股子

公司

平湖荣

昇置业

100% 100.21% 1,384,470 35,000 4.26% 1,349,47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平湖荣昇置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8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当湖街道东湖大道617号307室

4.法定代表人：陈寅

5.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7.股权结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平湖荣昇置业” 100%股权。

8.关联情况：“平湖荣昇置业”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非关联方，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平湖荣昇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位：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 545,087,342.17

负债总额 - 546,225,318.69

净资产 - -1,137,976.52

2020年1-12月 2021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0.00

利润总额 - -1,469,065.19

净利润 - -1,137,976.52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12.项目概况：“平湖荣昇置业” 开发的嘉兴市2020平-70号地块土地面积30817.4平方米，位于平

湖市当湖街道东方大道东侧、祥中路北侧，该项目交通便捷，预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

2.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湖荣昇置业”提供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日常

资金需求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保障子公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且

担保对象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此次担保事项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08,311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1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906,59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2.09%。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91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汇群” ）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

下：

1、发明名称：基于人脸识别的固态硬盘的数据解密方法、电子设备

2、发明人：黄崇城

3、专利号：ZL� 2020� 1� 0860983.1

4、专利申请日：2020年8月24日

5、专利权人：深圳市芯汇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6、授权公告日：2021年9月28日

7、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人脸识别的固态硬盘的数据解密方法、 一种电子设备以及一种可读存储介

质，预置人脸检测及识别模型、活体人脸检测模型和目标用户的人脸库在固态硬盘；检测是否接收到用

户对固态硬盘的访问请求；如是，利用RGB摄像头采集RGB图像，利用人脸检测及识别模型检测RGB

图像中的RGB人脸图像；检测到RGB人脸图像后，利用所述人脸检测及识别模型进行人脸识别；若识

别通过，根据RGB人脸图像中人脸的位置，利用红外摄像头采集对应的人脸红外图像，输入到预设活体

人脸检测模型，若检测为活体，则对固态硬盘中的数据解密，可以提高安全性。

上述专利为芯汇群自主研发取得， 其所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与公司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务相关。

上述专利的取得暂不会对公司近期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

势，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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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韩华起诉公司专利侵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2019年3月起，HANWHA� Q� CELLS� ＆ ADVANCED� MATERIALS� CORP. 及其关联方

（审理期间由于韩华内部进行了重组， 案件原告 /专利权人变更为HANWHA� SOLUTIONS�

CORPORATON，以下统称“韩华” ）先后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美国特拉华州地区法院、澳

大利亚联邦法院、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法国巴黎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宣称隆基绿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在上述所在地区销售的部分产品侵犯韩华专利权，针对上

述诉讼案，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3月7日、2019年3月12日、2020年4月9日、2020年4月14日、2020年5月

20日、2020年6月5日、2020年6月20日、2020年7月9日、2021年10月8日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具体诉

讼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请详见相关公告。

2021年7月，韩华（HANWHA� SOLUTIONS� CORPORATON）向荷兰鹿特丹地方法院提起针对

公司全资子公司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荷兰隆基）的简易跨境临时禁令申请（以下简

称“本次诉讼” ）。荷兰时间2021年11月3日，公司收到法警正式送达的跨境临时禁令，以上跨境临时禁

令自送达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后正式生效。本次诉讼具体情况及跨境临时禁令对公司的影响请详见公司

2021年10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密切关注韩华诉讼案的进展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

2021-43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3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并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1、2020-08）。2021年5月17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了《接受

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428号），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

额度自2021年5月17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2021年6月8日，公司

已发行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发行总额为90,000.00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9）。

公司于2021年11月2日发行了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为70,000.00万元。截至2021年

11月4日，募集资金已到账。 现将发行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1兴蓉环境MTN002

债券代码 102102249 债券期限 3+2年

债券起息日 2021年11月4日 债券到期兑付日 2026年11月4日

计划发行总额（万元） 70,000.00 实际发行总额（万元） 70,000.00

票面利率（%） 3.20 发行价（百元面值） 100.00

簿记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

cn）。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603117

证券简称：万林物流 公告编号：

2021-058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黄保忠先生持有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份74,

280,4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3%。 本次质押股份后，黄保忠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40,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3.85%,占公司总股本的6.32%。

公司于2021年11月4日接到黄保忠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黄保忠 否 40,000,000 否 否

2021年

11月3日

2022年4

月30日

江苏靖江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3.85% 6.32%

资金周

转

合计 / 40,000,000 / / / / / 53.85% 6.32%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保忠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黄保忠 74,280,427 11.73% 0 40,000,000 53.85% 6.32% 0 0 0 0

合计 74,280,427 11.73% 0 40,000,000 53.85% 6.32% 0 0 0 0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21-052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股东股份质押后续进展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昌都市达实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延

期购回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质押股份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本次延期购回

股数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起始日 延期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达实

投资

是 50,319,999 16.21% 2.62% 否 否 2021.11.2 2022.11.2

安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企业

经营

合计 -- 50,319,999 16.21% 2.62% -- -- -- -- --

上述股份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5）。 本次质押股份延期购回原因主要为持续的融资需求，上述股东具备相应履约能力，涉

及的融资未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不存在平仓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

产生影响。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达实投

资

310,346,881 16.13% 135,039,999 43.51% 7.02% 0 0% 0 0%

刘磅 131,057,031 6.81% 80,000,000 61.04% 4.16% 0 0% 0 0%

合计 441,403,912 22.94% 215,039,999 48.72% 11.18% 0 0% 0 0%

二、 备查文件

1.�股份延期购回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2021-081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集团” ）的通知，获悉威达集团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业

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威达

集团

是 2,000 14.00% 4.73% 否 否

2021年11

月3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为止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威海分

行

股权类投

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威达集团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威达

集团

142,832,

426

33.75%

15,920,

000

35,920,000 25.15% 8.49% 0 0 0 0

截止本公告日，威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比例未超过50%。

三、报备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威达集团《关于质押部分上市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

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21-074

债券代码：

128069

债券简称：华森转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

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本次主要涉及新增生产范围和分类码的变更。 具体情况

如下：

一、变更内容

（一）新增生产范围：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新增生产范围“吸入溶液剂”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

道143号新增生产范围“滴剂（胶囊型），中药饮片（净制、切制）” 。

（二）分类码变更：分类码由AhzBhzDh变更为AhyzBhzChDh。

其他内容不变******

二、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具体内容

企 业 名 称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许 可 证 编 号 ： 渝20150018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262038944463

分 类 码 ： AhyzBhzChDh

注 册 地 址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法 定 代 表 人 ： 游洪涛

企 业 负 责 人 ： 游洪涛

质 量 负 责 人 ： 邓林

质 量 受 权 人 ： 王茜

生 产 负 责 人 ： 周帮建

有 效 期 至 ： 2025年11月09日

生 产 地 址 和 生 产 范 围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软胶囊剂，冻干粉针剂，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原料

药，颗粒剂，散剂，片剂，硬胶囊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吸入溶液剂***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粉针剂，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

剂，软胶囊剂，颗粒剂，散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中药饮片，滴剂（胶囊剂）***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结构，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短期内对公司业绩无

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

603648

证券简称：畅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50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披露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10月2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

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1,688,980 24.87

2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49,663,945 13.47

3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38,040,701 10.32

4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15,963,133 4.33

5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10,910,236 2.96

6 毛杭挺 4,816,100 1.31

7 徐峰 4,720,362 1.28

8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86,667 1.00

9 上海富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86,667 1.00

10 赵云 3,270,000 0.89

注：本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故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5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及参加网上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5日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利得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1年11月8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利得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

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利得基金协商一致，自2021年

11月8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利得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申购赎回

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

务

是否参

加费率

优惠

1 000972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2 003025 新华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3739

新华鑫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 004573

新华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 004576

新华恒益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 004982

新华安享多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参加

7 005248

新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8 008184

新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9 009885 新华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0 009886 新华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1 011038 新华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2 011039 新华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3 011457

新华行业龙头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指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内投资

者在固定时间、以固定金额定期申购基金。利得基金接受投资者的基金定投业务申请后，根据投资者指

定的日期从投资者签约的资金账户内自动扣划约定的款项用以申购基金。投资者在开办上述基金定投

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上述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业务，上述基金中新华安享多裕定期开放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4982）不参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定投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上述基金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具体办理时间详见利得基金的公告。

2.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投业务适用于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的投资者。

3.申请方式

3.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

程序请遵循利得基金的规定。

3.2、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利得基金的规定。

4、申购日期

4.1、投资者应遵循利得基金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同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

申购申请日（T日）；

4.2、利得基金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进行扣款。 若遇非基金开

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5、定投业务起点

通过利得基金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均为1元人民币。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

低数额限制与最高数额限制。

6、交易确认

6.1、以每期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T＋1日，

投资者可在T＋2日查询相应基金申购确认情况。

6.2、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如无另行公告，定投业务也将做暂停处理。

7、"定投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变更每期投资金额、申购日期、签约账户等事项，或者终止定投业务时，具体办理程序

请遵循利得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基金中新华安享多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82）不参与基金转换业务。

（一）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

或转换时除外）。 由于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

资者应参照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二）基金转换费用

1、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

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

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3、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25%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4、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5、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截位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6、转换份额的计算步骤及计算公式：

第一步：计算转出金额

（1） 非货币基金转换至货币基金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 货币基金转换至非货币基金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货币市场基金应转出的累计未付收

益

第二步：计算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赎回费用＋补差费用

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用：分别以下两种情况计算

（1）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转出金额－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

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2）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0

第三步：计算转入金额

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第四步：计算转入份额

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转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基金转换业务交易规则

1、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2、基金转换采取定向转换原则，即投资者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转入基

金的名称。

3、 单笔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及赎回时或赎回后在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的最低余额

请参考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

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如果涉及转换的基金有一方不满足本状态要求，基金转换申

请处理为失败。 基金账户冻结期间，不受理基金转换交易申请。

5、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最终转换份额的确认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基础计算。

6、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Ｔ＋1日对投资者Ｔ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并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Ｔ＋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

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基金转换成功后，投资者可于T＋2日起赎回转入基金。

7、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该基金赎回申请总份额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总份额扣除申

购申请总份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总份额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10%时，为巨额

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权，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

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

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8、基金转换只能在相同收费模式下进行。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

金，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只能转换到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

不受本收费模式的限制。

9、当投资者将持有本公司旗下的货币基金份额转换为非货币基金份额时，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

金份额全部转出，则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全部累计未付收益一并转出；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

部分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未付收益为正收益，则累计未付收益继续保留在投资者

基金账户；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收益为负收益，

则根据基金转出份额占投资者所持全部货币基金份额的比例转出相应的累计未付收益。

10、基金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 的业务规则，即首先转换持有时间最长的基金份额，如果同一

投资者在基金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提出转出基金的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11、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

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四、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1年11月8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若有变动，以利得基金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利得基金申购我司上述适用基金（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具

体折扣以利得基金公告为准。 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在利得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投资）、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规则请遵

循利得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定。

2、上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利得基金所有。

3、上述申购优惠活动的结束日期以利得基金公告为准。

4、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ncfund.com.

cn）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6、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67-6266

网址：http://a.leadfund.com.cn/

（2）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8866

网址：www.ncfund.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

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做理性的基金

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

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风证券”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21年11月5日起，天风证券将代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的销售业务并实行费率优惠，同时投资者可通过天风证券指定方式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二、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01）；

财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720003）；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财通量化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50）；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17）。

三、自2021年11月5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天风证券的指定方式办理基金账户的开户及上述基金

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

四、费率优惠活动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天风证券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其基金申购费率

（含定期定额申购）最低降至1折；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

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天风证券活动公告为准。

2、活动期间，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及固定的投资金额（即

申购金额），单笔最低限额为100元人民币（含100元）。 相关基金对定投起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费率优惠期限以天风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天风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1

公司网址：www.tfzq.com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申购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申购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相关规定，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就旗下财通内需

增长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开混合，基金代码：009970）参与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中环股份，股票代码：002129），财通新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新视野混合，基金代码：005851）、财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

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开混合，基金代码：009970）、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财通

多策略升级混合(LOF)，基金代码：501015）、财通福盛多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财

通福盛混合发起（LOF），基金代码：501032）参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华创，股票代

码：00237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事项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非公开发行

股票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财通内需增长12

个月定开混合

中环股份 220,897

10,000,

007.19

0.44% 9,721,676.97 0.43% 6个月

财通新视野混合 北方华创 2,303 700,112 2.06% 796,193.16 2.35% 6个月

财通内需增长12

个月定开混合

北方华创 98,684 29,999,936 1.32%

34,117,

032.48

1.50% 6个月

财通多策略升级

混合(LOF)

北方华创 11,513 3,499,952 2.07% 3,980,274.36 2.36% 6个月

财通福盛混合发

起（LOF）

北方华创 6,579 2,000,016 2.71% 2,274,491.88 3.08%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11-03数据。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